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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辦法依據本校地球科學學院兼任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訂定。 

二、 本系新聘兼任教師，以學位資格申請者，除了要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、

資格審定及改聘（升等）辦法第七條之規定外，須於最近三年內至本系所

實際教學至少一年，且達六學分並符合院訂標準，始得提出申請辦理教師

資格證書。 

三、 非以學位資格聘任者，其資格之審查比照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辦理。

通過後除了要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、資格審定及改聘（升等）辦法第七

條之規定外，須在本系授課至少一年且達六學分並符合院訂標準，始得提

出申請教師資格證書。當事人如未要求則不送院教評會審查教師資格。嗣

後若要求取得證書，須重新檢附著作送審。 

四、 兼任教師之升等辦法視同專任教師，惟各級兼任教師之升等，其提出申請

時，必須在本校實際教學至少三年且累計達十八學分，並符合各單位升等

最低年資之規定始得提出。但在其他學校之教學年資得採計，年資之計算，

兼任期間二年折算一年，專任一年折算一年，惟須以實際教學年資採計。 

五、 在他校專任之兼任教師，不得經由本校取得教師證書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本系務會議通過，並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